
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

於 110 年 08 月 30 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 

一、依據 

    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8 日教育部臺教社（四）字第 1100039948B 號令「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

準」第七條、第八條規定制訂。 

二、目的 

  （一）營造學校優質學習環境。 

  （二）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。 

  （三）提供教師教學與研究資源。 

三、館藏發展 

     為徵集豐富多元的館藏資源，廣納國內外優良讀物，提升館藏的質與量，未來館藏發展的重點

如下： 

  （一）學習本位：採購各學科相關學習資源， 均衡發展多元知識 。 

  （二）數位資料：持續建構電子書、線上資料庫、電子期刊、線上串流影音等數位資料。 

  （三）特色館藏：持續蒐集本校各項研究計畫成果報告、教職員工生著作、學術論著等相關資

料。 

四、徵集原則 

     為確保本館館藏徵集品質的一致性，將依下列原則購置館藏： 

  （一）以全校師生為主要服務對象，支援教學與學習，配合教學主題充實延伸讀物。 

  （二）教學參考、學術探究用書及工具書等。 

  （三）廣納各類型經公開公正評選之優良讀物。 

  （四）除外原則：內容涉及色情、暴力或違反善良風俗之讀物。 

五、徵集來源 

  （一）各學科教學研究會推薦。 

  （二）教職員工生推薦。 

  （三）國內外知名獎項的得獎圖書。 

  （四）國內外針對青少年評選之優良讀物推薦。 

  （五）國內外知名作家作品、出版品圖書目錄。 

  （六）政府機關、學術單位推薦優良讀物。 

六、複本原則 

  （一）一般圖書、視聽資料或參考工具書以不採購複本為原則。 

  （二）教師指定閱讀書籍優先採購電子書，無電子書版本之實體圖書以採購 2本為原則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8009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80093


  （三）優良出版品且讀者閱覽頻率高的圖書採購以 3本為原則。 

  （四）本校出版品以蒐藏 3本為原則 。 

七、期刊徵集原則 

  （一）紙本期刊以基本館藏及學科推薦為主。 

  （二）電子期刊以教育局共同採購之資料庫為主。 

  （三）由政府機關、學術單位固定贈送之期刊可於現刊區設置固定架位。 

  （四）學術知識性期刊保留過刊本，已有網路電子全文資料者，過刊本得予以淘汰。 

八、受贈原則 

  （一）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。 

  （二）符合智慧財產權。 

  （三）書籍完整無缺，印刷清晰，或齊全套書。 

  （四）資訊類圖書在兩年以內出版者。 

  （五）受贈出版品由本館全權處置，處理原則如下：為利讀者查詢資料方便，受贈書刊一律按照

本館之分類編目排架作業處理。不符館藏政策之受贈資料，本館有權拋棄或轉贈他館。因

本館空間有限，恕無法專櫃陳列贈書。 

  （六）下列書籍不在受贈範圍：不符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者。違反著作權法之書刊。涉及色情暴力

或其他內容不宜提供閱讀者。過時不具參考價值者。塗畫、水漬及破舊已不堪使用書刊。

教科書、參考自修書及升學考試用參考書等。零星單期雜誌、報紙、筆記、家書、家訓、

小冊子等。結緣之宗教書籍、農民曆及其他宗教宣傳品等。 

九、館藏淘汰 

     為保持館藏資源之新穎及實用性，每年得淘汰內容過時、毀損不堪使用之館藏，以促進館藏使

用率與優化空間利用，列舉如下： 

  （一）紙張破碎、缺頁、毀損至不堪修復之圖書。 

  （二）過時無參考價值之圖書，如電腦操作類、法律類書籍。 

  （三）空間不足時優先淘汰複本書或其他數位資源可取代之圖書。 

  （四）圖書經淘汰者，如有隨書磁片、錄音帶、光碟等附件則一併淘汰。 

  （五）已過時無讀取設備之視聽資料優先淘汰。 

  （六）當年度訂購之期刊雜誌不裝訂為過刊本者，過該年度後即逕行撤架處理不再保存。 

十、 本發展政策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